
附件 

青浦区储备土地管护实施细则 

为了进一步加强青浦区储备土地管理，防范安全风险，落实

和维护所有者权益，规范储备土地临时利用行为，防止侵占破坏，

及时保障储备土地供应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

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

知》、《上海市土地储备办法》、沪规划资源用〔2025〕165号《关

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储备土地管护的通知》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为本区行政区域内由青浦区土地储备中心（包含市、区联合

储备）作为储备前期开发主体，已完成收储或征收补偿协议签订，

且已签订土地移交书并移交给区土地储备中心，但尚未供应的储

备土地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是本区储备土地的行政主管部门，

负责对全区储备土地管护工作进行指导、监督和考核。 

青浦区土地储备中心是储备土地管护工作的责任主体，应

对储备土地采取自行管护、委托管护等方式进行管护，并建立

巡查制度，对侵害储备土地权利的行为做到早发现、早制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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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处理。 

三、管护职责及分工 

区土地储备中心应按照国家及本市有关要求，通过公开招标

等方式，规范选择管护单位，明确管护方案，并签订委托管护协

议。 

土地储备中心或项目受托实施单位要加强对管护单位的监

督和管理，完善管护考核标准，通过定期巡查、抽查等方式，结

合管护方案对管护单位的管护内容进行逐项考核，明确管护单位

惩罚和退出机制，并建立工作联络和应急机制，及时发现和处置

问题。 

四、管护内容和要求 

土地储备中心或项目受托实施单位应做好储备地块范围的

围档砌筑工作，确保储备地块四至完整、闭合。管护单位应按

照委托管护协议和管护方案的要求，落实做好储备土地的管护

责任。 

1、设置标识标牌：在每宗储备地块周边设立醒目标识牌，

注明地块性质、权属单位、管护责任人等信息，警示公众不得擅

自占用或破坏。 

2、定期巡查管理：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，落实专人定期对

储备地块进行实地踏勘，重点检查是否存在违建、倾倒垃圾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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渣土、违规种植养殖等非法侵占行为的发生情况，发现及时处

置并上报。鼓励通过电子监控、无人机巡检、智能传感器等技

防手段加强储备土地现场管护，实现地块状态实时感知、问题

自动预警、数据智能分析，提升管理效率与精准度。 

3、环境卫生维护：保持地块整洁，定期组织清理杂草、垃

圾及废弃物，保持地块内无明显裸露土面、无积存垃圾，防止扬

尘污染，改善地块视觉形象，营造良好的城市景观环境。 

五、费用管理 

1、储备土地管护所需经费（包括看护人员劳务费、环境整

治、设施建设维护、临时绿化等费用）纳入土地储备前期成本，

由区财政统筹保障。 

六、监督管理  

土地储备中心应定期对管护实施单位的工作成效进行检查

和评估，并将考核结果与管护经费拨付等挂钩。加强对用地单位

履约情况监督监管，如发现违约行为，应依据协议约定及时采取

相应处置措施。 

七、实施日期 

如遇国家、上海市或青浦区出台或调整相关政策法规，按国

家、上海市或青浦区出台或调整相关政策法规执行。 

    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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